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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活路外交」展品選介

專　輯

﹁
活
路
外
交
﹂
展
品
選
介

江
順
琦
文

蔡
承
豪
輯

各
政
府
所
議
定
之
過
渡
辦
法
︾
上
簽
字

的
國
家
，
代
表
團
代
首
席
代
表
顧
維
鈞

︵
一
八
八
八—

一
九
八
五
︶
率
先
簽
字
後

即
發
表
華
語
演
說
。
其
後
依
序
簽
字
者
有

王
寵
惠
︵
一
八
八
一—

一
九
五
八
︶
、
魏

道
明
︵
一
八
九
九—

一
九
七
八
︶
、
吳

貽
芳
︵
一
八
九
三—

一
九
八
五
︶
、
李

璜
︵
一
八
九
五—

一
九
九
一
︶
、
張
君

勱
︵
一
八
八
七—

一
九
六
九
︶
、
董
必

武
︵
一
八
八
六—

一
九
七
五
︶
、
胡
霖

︵
一
八
八
九—

一
九
四
九
︶
等
代
表
。
是

年
八
月
二
十
四
日
，
國
民
政
府
主
席
蔣
中

外
交
部
與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共
同
舉
辦
之
﹁
百
年
傳
承 

走
出
活
路—

中

華
民
國
外
交
史
料
特
展
﹂
，
此
次
特
展
主
要
目
的
，
是
展
示
我
國
面
對
國

際
變
遷
，
突
破
外
交
困
境
之
具
體
表
現
與
成
果
。
尤
其
在
第
二
次
大
戰
結

束
後
，
中
華
民
國
雖
終
得
站
上
國
際
舞
台
，
並
成
為
聯
合
國
創
始
會
員
國

之
一
，
可
謂
外
交
一
大
光
榮
時
刻
。
奈
後
因
國
際
情
勢
不
利
，
加
以
內
戰

所
屈
，
政
府
退
守
臺
灣
，
然
在
此
種
困
境
中
，
外
交
人
員
仍
努
力
不
懈
，

積
極
為
中
華
民
國
國
際
空
間
奔
走
斡
旋
。
本
展
覽
第
四
單
元
﹁
走
出
活

路
﹂
選
展
多
件
重
要
文
件
，
介
紹
我
國
突
破
外
交
困
境
，
艱
辛
奮
鬥
之
具

體
成
果
。

參
加
聯
合
國
國
際
組
織
會
議
各
政

府
所
議
定
之
過
渡
辦
法

民
國
三
十
一
年
︵
一
九
四
二
︶
元

旦
，
中
、
美
、
英
、
蘇
等
二
十
六
國
代

正
︵
一
八
八
七—

一
九
七
五
︶
在
重
慶
簽

署
︽
聯
合
國
憲
章
︾
批
准
書
。
本
約
外

交
部
存
有
各
國
簽
字
印
本
一
本
。
︵
圖

一
、
二
︶

中
華
民
國
蘇
維
埃
社
會
主
義
共
和

國
聯
邦
友
好
同
盟
條
約
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二
月
，
美
國
總
統

羅
斯
福
︵Fran

klin
 D

elan
o R

oosevelt, 

18
8

2
-194

5

︶
為
求
德
國
投
降
後
，
蘇
聯

能
儘
快
投
入
東
亞
戰
場
，
遂
在
雅
爾
達

︵Yalta

︶
會
議
中
同
意
蘇
聯
領
導
人
史
達

圖一　 《參加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各政府所議定之過渡辦法》封面　中華民國外交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圖二　 《參加聯合國國際組織會議各政府所議定之過渡辦法》中華民國代表簽名頁　
中華民國外交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表
在
華
盛
頓
發
表
︽
聯
合
國
宣
言
︾
。

民
國
三
十
三
年
︵
一
九
四
四
︶
，
同
盟
國

在
華
盛
頓
中
華
民
國
使
館
雙
橡
樹
園
舉

行
會
談
，
討
論
並
擬
定
組
織
聯
合
國
建

議
案
。
民
國
三
十
四
年
︵
一
九
四
五
︶

四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五
十
國
代
表
在
美

國
舊
金
山
召
開
聯
合
國
國
際
組
織
會

議
，
六
月
二
十
五
日
通
過
︽
聯
合
國
憲

章
︾
，
六
月
二
十
六
日
在
舊
金
山
退
伍

軍
人
紀
念
大
廈
禮
堂
，
中
華
民
國
為
第

一
個
在
︽
參
加
聯
合
國
國
際
組
織
會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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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︵Joseph V

issarionovich Stalin, 1878–

1953

︶
所
提
，
由
蘇
聯
攫
取
日
本
在
東
北

所
享
權
益
及
維
持
外
蒙
現
狀
之
要
求
做
出

讓
步
，
此
事
美
國
未
曾
事
先
徵
詢
國
民
政

府
，
事
後
則
壓
迫
我
國
接
受
。
甚
至
於
蘇

聯
佔
領
東
北
後
，
並
以
撤
軍
要
脅
，
國
民

政
府
乃
於
六
月
二
十
七
日
派
行
政
院
院
長

兼
外
交
部
部
長
宋
子
文
︵
一
八
九
四—

一
九
七
一
︶
率
團
赴
莫
斯
科
交
涉
，
雙

方
經
十
次
會
談
，
於
八
月
十
四
日
由
新

任
外
交
部
部
長
王
世
杰
︵
一
八
九
一—

一
九
八
一
︶
與
蘇
聯
外
交
人
民
委
員
部
部

長
莫
洛
托
夫
︵V

yach
eslav M

ikh
ailovich 

M
olotov, 1890–1986

︶
在
莫
斯
科
簽
訂

︽
中
華
民
國
蘇
維
埃
社
會
主
義
共
和
國
聯

邦
友
好
同
盟
條
約
︾
。
本
約
有
中
俄
文
簽

字
正
本
一
件
，
俄
文
證
書
一
件
，
俄
方
來

照
俄
文
正
本
及
中
文
譯
本
各
二
件
，
上
項

來
照
抄
本
各
二
件
，
地
圖
一
件
，
俄
方
批

准
本
一
件
，
我
方
互
換
批
准
書
代
表
全
權

證
書
一
件
，
中
俄
文
互
換
批
准
書
同
意
紀

錄
一
件
。
︵
圖
三
︶

中
華
民
國
美
利
堅
合
眾
國
友
好
通

商
航
海
條
約

︽
中
華
民
國
美
利
堅
合
眾
國
友
好
通

商
航
海
條
約
︾
又
稱
︽
中
美
商
約
︾
。
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︵
一
九
四
三
︶
一

月
十
一
日
簽
訂
的
︽
中
美
關
於
取
消
美
國

在
華
治
外
法
權
及
處
理
有
關
問
題
條
約
︾

︵
即
︽
中
美
平
等
新
約
︾
︶
第
七
條
規

定
：
﹁
雙
方
當
在
戰
爭
結
束
後
至
遲
六
個

月
內
進
行
談
判
，
簽
訂
一
現
代
廣
泛
之
友

好
通
商
航
海
設
領
條
約
﹂
。
中
美
雙
方
歷

經
二
十
七
次
談
判
後
，
於
民
國
三
十
五

年
︵
一
九
四
六
︶
十
一
月
四
日
由
外
交

部
部
長
王
世
杰
、
條
約
司
司
長
王
化
成

︵
一
九○

五—

一
九
六
五
︶
與
美
國
駐
華

大
使
司
徒
雷
登
︵Joh

n
 L

eigh
ton

 Stuart, 

1876–1962

︶
、
駐
天
津
總
領
事
施
麥
斯

︵R
obert L

acy Sm
yth

, 1894–1960

︶
在

南
京
簽
訂
本
約
。
中
美
兩
國
雖
於
民
國

六
十
八
年
︵
一
九
七
九
︶
中
止
外
交
關

係
，
惟
依
據
︽
臺
灣
關
係
法
︾
，
本
約
持

續
有
效
。

本
約
有
中
文
簽
字
正
本
一
件
，
英
文

簽
字
正
本
一
件
，
美
方
批
准
本
一
件
，
互

換
批
准
書
議
定
書
一
件
，
美
方
互
換
批
准

書
代
表
全
權
證
書
一
件
。
︵
圖
四
︶
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與
美
利
堅
合
眾
國

政
府
間
關
於
經
濟
援
助
之
協
定

︽
中
華
民
國
政
府
與
美
利
堅
合
眾

國
政
府
間
關
於
經
濟
援
助
之
協
定
︾
簡
稱

︽
中
美
經
濟
協
助
協
定
︾
。

民
國
三
十
七
年
︵
一
九
四
八
︶
美
國

國
會
通
過
﹁
援
華
法
案
﹂
︵C

h
in

a A
id 

A
ct

︶
，
美
國
政
府
承
諾
以
贈
款
及
貸
款

兩
種
方
式
，
提
供
中
華
民
國
各
項
經
濟
資

源
︵
通
稱
﹁
美
援
﹂
︶
，
以
協
助
我
國
推

動
自
助
計
畫
，
加
強
防
衛
能
力
，
以
達
穩

定
經
濟
、
節
省
外
匯
、
促
進
工
商
發
展
，

改
善
我
國
與
其
他
國
家
的
商
務
關
係
等
目

標
。
同
年
七
月
三
日
外
交
部
部
長
王
世
杰

與
美
國
駐
華
大
使
司
徒
雷
登
在
南
京
簽

訂
。

﹁
美
援
﹂
於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︵
一
九 

四
九
︶
一
度
中
斷
，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
︵
一
九
五○

︶
恢
復
，
至
五
十
四
年
︵
一 

九
六
五
︶
六
月
底
停
止
，
對
我
國
農
工
生

產
、
電
力
開
發
及
交
通
建
設
等
各
方
面
的

發
展
都
有
顯
著
幫
助
。 

本
約
有
中
英
文
簽
字
正
本
一
件
，
美

方
來
照
中
英
文
正
本
各
一
件
，
我
方
復
照

中
英
文
抄
本
各
一
件
。
︵
圖
五
︶

中
美
關
於
設
立
中
國
農
村
復
興
委

員
會
之
換
文

抗
戰
勝
利
後
，
政
府
為
復
興
農
村
，

振
興
經
濟
，
改
善
人
民
生
活
，
依
據
民
國

三
十
七
年
七
月
三
日
簽
訂
之
︽
中
美
經
濟

協
助
協
定
︾
，
與
美
國
協
議
設
立
﹁
中
國

農
村
復
興
聯
合
委
員
會
﹂
︵
簡
稱
農
復

會
︶
，
八
月
五
日
外
交
部
部
長
王
世
杰
與

美
國
駐
華
大
使
司
徒
雷
登
在
南
京
換
文
。

民
國
六
十
七
年
︵
一
九
七
八
︶
︽
中

美
經
濟
協
助
協
定
︾
終
止
，
農
復
會
亦
於

翌
年
完
成
階
段
性
任
務
，
改
為
﹁
行
政
院

農
業
發
展
委
員
會
﹂
︵
簡
稱
農
發
會
︶
，

圖三　 《中華民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友好同盟條約》中文簽字
正本首頁　中華民國外交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圖四　 《中美商約》雙方代表外交部部長王世杰、美國駐華
大使司徒雷登（John Leighton Stuar）等人簽名　 
中華民國外交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圖五　 《中美經濟協助協定》第一條，載明提供美援於我國　 
中華民國外交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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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於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︵
一
九
八
四
︶
九
月

改
制
為
﹁
行
政
院
農
業
委
員
會
﹂
︵
簡
稱

農
委
會
︶
迄
今
。
︵
圖
六
、
七
︶

中
華
民
國
美
利
堅
合
眾
國
共
同
防

禦
條
約為

使
北
大
西
洋
、
地
中
海
、
印
度

洋
及
西
太
平
洋
圍
堵
共
產
主
義
防
線
完

備
，
美
國
在
韓
戰
尚
未
結
束
前
，
即
先
後

與
東
南
亞
及
東
北
亞
國
家
締
結
多
邊
或
雙

邊
聯
防
協
定
，
但
中
美
之
間
的
聯
防
體
系

尚
未
建
立
，
造
成
西
太
平
洋
防
衛
上
的

漏
洞
。
民
國
四
十
二
年
︵
一
九
五
三
︶

韓
戰
結
束
、
翌
年
中
共
與
印
度
戰
爭
終

止
，
中
共
開
始
集
中
力
量
對
付
臺
灣
，
中

美
遂
積
極
協
商
聯
防
協
定
。
四
十
三
年

︵
一
九
五
四
︶
十
二
月
二
日
，
外
交
部
部

長
葉
公
超
︵
一
九○

四—

一
九
八
一
︶

與
美
國
國
務
卿
杜
勒
斯
︵A

llen
 W

elsh 

D
u

lles, 1893-1969

︶
在
美
國
華
盛
頓
簽

訂
︽
中
華
民
國
美
利
堅
合
眾
國
共
同
防

禦
條
約
︾
︵
簡
稱
︽
中
美
共
同
防
禦
條

約
︾
︶
。

本
約
是
政
府
遷
臺
後
與
美
國
簽
訂
的

第
一
件
正
式
條
約
，
也
是
美
國
軍
事
協
防

中
華
民
國
的
法
理
依
據
。
本
約
於
中
美
斷

交
一
年
後
，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十
二
月
十
六

日
終
止
。

本
約
有
中
英
文
簽
字
正
本
一
件
，
中

英
文
互
換
議
定
書
一
件
，
美
方
簽
約
代
表

全
權
格
權
書
一
件
︵
含
影
本
一
件
︶
，
美

方
來
照
英
文
正
本
一
件
︵
照
會
中
文
翻
譯

三
張
︶
，
美
方
批
准
本
一
件
。
︵
圖
八
︶

中
華
民
國
美
利
堅
合
眾
國
關
於
在

中
華
民
國
之
美
軍
地
位
協
定

民
國
四
十
年
︵
一
九
五
一
︶
起
，

我
國
重
新
接
受
美
國
軍
事
援
助
，
並
提

供
﹁
美
軍
援
團
人
員
﹂
豁
免
與
優
遇
。
民

國
四
十
三
年
底
起
，
雙
方
磋
商
訂
定
︽
美

軍
在
華
地
位
協
定
︾
，
惟
因
對
﹁
司
法
管

轄
權
﹂
意
見
歧
異
而
一
再
延
擱
。
民
國

四
十
六
年
︵
一
九
五
七
︶
發
生
﹁
劉
自

然
事
件
﹂
，
我
政
府
談
判
態
度
漸
趨
積

極
。
民
國
四
十
八
年
︵
一
九
五
九
︶
二
月

二
十
日
立
法
委
員
馬
曉
軍
︵
一
八
八
一—

一
九
五
九
︶
遭
美
軍
開
車
撞
死
，
民
國

五
十
三
年
︵
一
九
六
四
︶
十
一
月
來
臺
參

加
天
兵
六
號
演
習
的
琉
球
美
軍
，
在
彰

化
埤
頭
鄉
豐
和
村
集
體
強
暴
婦
女
，
促

成
美
方
同
意
對
在
臺
美
軍
人
員
的
刑
事

管
轄
權
作
合
理
規
範
。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
︵
一
九
六
五
︶
八
月
一
日
外
交
部
部
長
沈

圖七　農復會標誌

圖六　 《中美關於設立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之換文》首頁　中華民國外交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圖八　 《中美共同防禦條約》批准本，蓋有美國國璽封印　中華民國外交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圖九　《中華民國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在中華民國
之美軍地位協定》，由兩國代表外交部部長沈昌
煥及美國駐華代辦高立夫（Ralph N. Clough）
簽署　中華民國外交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圖十　 外交部部長沈昌煥與美國駐華代辦高立夫在臺北賓館簽訂「中美關於美軍
在華地位協定」　國史館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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昌
煥
︵
一
九
一
三—

一
九
九
八
︶
和
美
國

駐
華
代
辦
高
立
夫
︵R

alp
h

 N
. C

lou
gh

, 

1916-2007

︶
在
臺
北
簽
訂
︽
中
華
民
國
美

利
堅
合
眾
國
關
於
在
中
華
民
國
之
美
軍
地

位
協
定
︾
。

本
約
有
中
英
文
簽
字
正
本
及
同
意
紀

錄
合
一
件
，
美
方
第
十
六
號
來
照
英
文
正

本
及
我
方
復
照
中
文
副
本
及
英
譯
文
各
一

件
，
我
方
第
一
三
八
九
號
去
照
中
文
抄
本

英
譯
文
及
美
方
第
十
七
號
復
照
各
一
件
，

美
方
第
十
八
號
來
照
英
文
正
本
及
中
譯
文

各
一
件
，
關
於
核
准
生
效
我
方
去
照
中
文

副
本
及
英
譯
文
及
美
方
復
照
英
文
正
本
及

中
譯
文
各
一
件
。
︵
圖
九
、
十
︶

建
立
亞
洲
蔬
菜
研
究
及
發
展
中
心

協
議
備
忘
錄

鑒
於
我
國
農
業
發
展
成
就
卓
著
，
為

提
高
蔬
菜
的
產
量
與
品
質
、
訓
練
農
業
研

究
及
推
廣
人
才
，
以
改
善
開
發
中
國
家
人

民
的
營
養
狀
況
及
協
助
農
民
增
加
收
入
，

民
國
六
十
年
︵
一
九
七
一
︶
由
中
、
美
、

日
、
韓
、
泰
、
菲
、
越
等
七
國
及
亞
洲
開

發
銀
行
協
議
成
立
﹁
亞
洲
蔬
菜
研
究
發
展

中
心
﹂
，
五
月
二
十
二
日
由
外
交
部
部
長

周
書
楷
︵
一
九
一
三—

一
九
九
二
︶
在
臺

北
簽
署
︽
建
立
亞
洲
蔬
菜
研
究
及
發
展
中

心
協
議
備
忘
錄
︾
。

﹁
亞
洲
蔬
菜
研
究
發
展
中
心
﹂
於
民

國
六
十
二
年
︵
一
九
七
三
︶
在
臺
南
縣
善

化
鎮
正
式
運
作
，
為
全
世
界
唯
一
之
國
際

蔬
菜
研
究
機
構
，
宗
旨
在
從
事
熱
帶
蔬
菜

研
究
發
展
。
近
年
來
該
中
心
除
服
務
亞
洲

地
區
國
家
外
，
其
範
圍
已
漸
普
及
非
洲
及

中
美
洲
等
地
區
。
中
心
除
從
事
研
究
發
展

工
作
外
，
亦
協
助
各
開
發
中
國
家
培
養
人

才
、
提
供
種
原
和
資
訊
服
務
及
建
立
研
究

體
系
，
技
術
性
刊
物
之
分
送
及
種
原
撥
贈

已
遍
及
全
球
一
百
九
十
餘
國
家
和
地
區
。

本
約
有
建
立
亞
洲
蔬
菜
研
究
及
發
展

中
心
協
議
備
忘
錄
︵
連
同
附
錄
︶
三
件
，

亞
洲
開
發
銀
行
規
約
抄
本
一
件
。
︵
圖

十
一
︶

亞
東
關
係
協
會
與
財
團
法
人
交
流

協
會
互
設
駐
外
辦
事
處
協
議
書

民
國
六
十
一
年
︵
一
九
七
二
︶
九
月

二
十
九
日
中
華
民
國
與
日
本
中
止
外
交
關

係
，
由
於
兩
國
關
係
緊
密
深
厚
，
無
論
在

貿
易
、
經
濟
、
技
術
、
文
化
等
方
面
的
交

流
均
須
維
持
運
作
，
為
相
互
保
護
各
自
權

益
，
發
給
簽
證
、
推
動
雙
方
經
濟
貿
易
、

學
術
、
科
技
、
文
化
及
體
育
交
流
等
業

務
，
兩
國
協
議
設
立
﹁
財
團
法
人
亞
東
關

係
協
會
﹂
及
﹁
財
團
法
人
交
流
協
會
﹂
。

十
二
月
二
十
六
日
亞
東
關
係
協
會
理
事
長

張
研
田
︵
一
九
一○

—

一
九
八
六
︶
、
常

務
監
事
辜
振
甫
︵
一
九
一
七—

二○
○

五
︶
及
交
流
協
會
會
長
堀
越
禎
三
︵
一
八 

九
八—

一
九
八
七
︶
、
理
事
長
板
垣
修

︵
一
九○

七—

一
九
八
七
︶
在
臺
北
簽
訂

本
協
議
書
。
本
約
有
協
議
書
一
件
。

中
華
民
國
加
入G

ATT

及W
TO

之

文
件

民
國
三
十
六
年
︵
一
九
四
七
︶
中

華
民
國
成
為
︽
關
稅
暨
貿
易
總
協
定
︾

︵G
A

T
T

︶
的
正
式
締
約
成
員
國
。
民

國
三
十
八
年
我
政
府
遷
臺
，
難
以
履
行

G
A

T
T

義
務
，
遂
在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五
月

退
出
。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︵
一
九
八○

︶

起
，
我
國
積
極
推
動
加
入G

A
T

T

，
民
國

七
十
九
年
︵
一
九
九○

︶
一
月
以
﹁
臺

灣
、
澎
湖
、
金
門
及
馬
祖
個
別
關
稅
領

域
﹂
名
義
提
出
入
會
申
請
，
民
國
八
十
一

年
︵
一
九
九
二
︶
九
月
，
我
國
取
得G

A
T

T

觀
察
員
資
格
。 
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︵
一
九
九
三
︶G

A
T

T

改
組
為
﹁
世
界
貿
易
組
織
﹂
︵W

T
O

︶

後
，
我
國
申
請
加
入
，
歷
經
多
年
努
力
，

終
在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︵
二○

○

二
︶
成
為

第
一
百
四
十
四
個W

T
O

會
員
國
。

民
國
九
十
八
年
︵
二○

○
九
︶
七

月
中
華
民
國
正
式
成
為W

T
O

︽
政
府
採

購
協
定
︾
︵G

PA

︶
的
第
四
十
一
個
簽
署

方
，
為
我
國
企
業
創
造
龐
大
商
機
。
︵
圖

十
三
、
十
四
、
十
五
︶

圖十一　 《建立亞洲蔬菜研究及發展中心協議備忘錄》封面　
　中華民國外交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圖十二　 《亞東關係協會與財團法人交流協會互設駐外辦事處協議書》首頁及簽名頁　 
中華民國外交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圖十三　 「世界貿易組織」（WTO）邀請函　中華民國經濟部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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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民
國
與
巴
拿
馬
共
和
國
自
由

貿
易
協
定

我
國
與
巴
拿
馬
為
強
化
兩
國
經
貿

投
資
合
作
關
係
，
自
民
國
九
十
一
年
︵
二

○
○

二
︶
起
開
始
就
訂
立
自
由
貿
易
協
定

進
行
諮
商
，
經
過
五
回
合
談
判
，
民
國

九
十
二
年
︵
二○

○

三
︶
八
月
二
十
一
日

總
統
陳
水
扁
與
巴
拿
馬
總
統
莫
絲
柯
索

︵M
ireya M

oscoso R
odríguez

︶
在
臺
北

簽
訂
︽
中
華
民
國
與
巴
拿
馬
共
和
國
自
由

貿
易
協
定
︾
。
此
乃
我
國
簽
訂
的
第
一

項
︽
自
由
貿
易
協
定
︾
，
兼
具
外
交
與

經
貿
雙
重
意
義
。
協
定
簽
訂
後
，
民
國

九
十
三
至
九
十
八
年
間
雙
邊
貿
易
總
額
分

別
成
長
百
分
之
一
百
一
十
二
、
百
分
之

九
十
六
、
百
分
之
七
十
一
、
百
分
之
一
百

零
四
、
百
分
之
一
百
三
十
八
、
百
分
之

三
十
九
。

本
協
定
有
中
文
、
西
文
、
英
文
正

約
各
一
本
，
中
西
英
文
批
准
書
一
本
，
互

換
批
准
書
證
明
書
一
本
，
經
濟
部
部
長
林

義
夫
︵
一
九
四
二—

︶
與
巴
拿
馬
工
商
部

部
長
哈
哥
梅
︵Joaquín

 E
rn

esto Jácom
e 

D
iez, 1966-

︶
簽
署
之
︽
中
華
民
國
與
巴

拿
馬
共
和
國
自
由
貿
易
協
定
完
成
談
判
聯

合
公
報
︾
一
份
，
外
交
部
部
長
簡
又
新

︵
一
九
四
六—

︶
與
巴
拿
馬
工
商
部
部
長

哈
哥
梅
簽
署
之
︽
中
華
民
國
與
巴
拿
馬
共

和
國
有
關
外
貿
範
疇
之
經
濟
貿
易
技
術
合

作
協
定
︾
正
本
一
件
，
諮
商
會
議
紀
錄
正

本
六
本
。

世
界
衛
生
大
會
邀
請
函

中
華
民
國
多
年
來
一
直
被
排
除
於
世

界
衛
生
組
織
︵W

H
O

︶
之
外
，
我
政
府
與

民
間
組
織
除
積
極
爭
取
參
與W

H
O

外
，
另

亦
積
極
參
與
國
際
醫
療
衛
生
合
作
與
緊
急

人
道
救
援
工
作
，
並
持
續
派
出
醫
療
團
隊

赴
世
界
各
地
義
診
及
在
各
項
國
際
緊
急
救

援
任
務
亦
從
未
缺
席
。
隨
著
﹁
急
性
呼
吸

道
症
候
群
﹂
︵SA

R
S

︶
、
﹁
禽
流
感
﹂
疫

情
升
高
，
更
凸
顯
國
際
醫
療
衛
生
體
系
不

容
有
缺
口
，
提
升
了
我
國
參
加
世
界
衛
生

大
會
之
必
須
性
。

歷
經
十
三
年
的
努
力
，
我
國
於
民
國

九
十
八
年
正
式
獲
邀
以
觀
察
員
身
分
出
席

在
日
內
瓦
召
開
的
第
六
十
二
屆
世
界
衛
生

大
會
，
並
由
衛
生
署
長
葉
金
川
︵
一
九
五

○
—

︶
率
團
參
加
，
這
是
我
自
民
國
六
十

年
起
陸
續
被
迫
喪
失
聯
合
國
及
其
專
門
機

構
代
表
權
後
，
首
次
重
返
聯
合
國
體
系
。

民
國
九
十
九
年
︵
二○

一○

︶
、

一
百
年
︵
二○

一
一
︶
我
國
均
再
度
受

邀
與
會
，
並
分
由
衛
生
署
署
長
楊
志
良

︵
一
九
五○

—

︶
、
邱
文
達
︵
一
九
五

○
—

︶
率
團
參
加
第
六
十
三
、
六
十
四
屆

W
H

A

。
該
件
現
藏
於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。

︵
圖
十
六
︶

結
語

綜
觀
本
次
展
件
，
有
振
奮
人
心
的

外
交
成
就
。
政
府
播
遷
臺
灣
後
，
記
取
教

訓
，
勵
精
圖
治
，
初
期
致
力
於
聯
合
國
席

圖十四　 中華民國於民國98年加入WTO《政府採購協定》（GPA）之中文簽署本　 
中華民國外交部藏

圖十五　 民國98年6月8日總統馬英九批准WTO政府採購協定加入書　中華民國外交部提供 
後排左起經濟部部長尹啟銘、立法院院長王金平、行政院院長劉兆玄、外交部部長歐鴻鍊、公共工程委員會主委范良銹

位
保
衛
戰
，
民
國
六
十
年
，
迫
於
國
際
局

勢
，
退
出
聯
合
國
後
，
益
發
自
立
自
強
，

並
順
因
應
國
內
外
政
治
情
勢
，
調
整
外
交

政
策
，
使
我
國
在
國
際
上
逐
漸
開
拓
出
一

片
藍
天
。

撫
今
追
昔
，
透
過
斑
斑
史
料
，
足
茲

證
明
百
年
來
的
中
華
民
國
，
無
論
中
央
政

府
設
於
何
處
，
一
直
活
躍
於
國
際
社
會
，

即
使
在
最
艱
困
之
時
刻
，
我
外
交
人
員
仍

秉
持
歷
來
的
光
榮
傳
承
，
排
除
萬
難
，
致

力
爭
取
國
家
權
益
。
今
在
﹁
活
路
外
交
﹂

理
念
下
，
我
外
交
人
員
之
職
志
為
積
極
拓

展
雙
邊
關
係
，
擴
大
多
邊
參
與
，
形
塑
臺

灣
成
為
﹁
締
造
和
平
﹂
、
﹁
提
供
人
道
援

助
﹂
、
﹁
推
動
文
化
交
流
﹂
及
﹁
創
造
新

科
技
與
商
機
﹂
的
典
範
，
並
為
中
華
文
化

的
領
航
者
，
使
中
華
民
國
在
國
際
社
會
成

為
受
人
尊
敬
與
令
人
感
動
的
國
家
。

蔡
承
豪
任
職
於
本
院
圖
書
文
獻
處

江
順
琦
任
職
於
外
交
部
檔
案
資
訊
處

圖十六　 《世界衛生大會邀請函》正本　中華民國行政院衛生署提供




